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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生、高伏经济适用房（二组团）项目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高伏社区。调查地块四至范围为：北至纬二路、南至定远

路、西至龙川路、东至金德路，地块面积约为 3.0872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要求：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根据业主提供的《南

京禄口新城南单元（NJNBh030）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查地块未来规划为二类

居住用地（R2）。南京伊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受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截至报告提交之日，调

查地块规划项目未开工建设。

1、地块概况

调查地块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高伏社区，占地面积约为 3.0872公顷，

调查地块现状为待建空地。地块历史变迁过程简单，2019 年以前，调查地块用

途为高伏社区农田、坑塘水面、沟渠和田间道路；2019年调查地块场地平整；

2019—2023年调查地块为待建空地。

2、污染识别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地块历史用途为农田、坑塘水面、

沟渠和田间道路，历史上未进驻过工业企业，地块内无固体废弃物和现存构筑物，

无外来堆土和水环境，未发现土壤污染痕迹。调查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现状和

历史上均为农田和坑塘水面、沟渠，周边地块的历史使用情况对本次调查地块影

响较小。

项目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调查地块的表层土壤进行了现场快筛检测工作

（PID、XRF），所测土壤样品的快筛检测数值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中，

铬的检测值低于北京地标（DB 11/T 811-2011）中住宅用地筛选值）。

3、结论

综合分析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结果，调查地块现状和历史上均

无潜在的污染源，调查地块表层土壤的快筛检测数据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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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铬的检测值低于北京地标（DB 11/T 811-2011）中住宅用地筛选值）。

综上，调查地块无潜在污染风险，无潜在污染源，调查工作可以结束，调查

地块可用于后续规划的开发利用。


